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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101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次次次次學分學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學分學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學分學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學分學評鑑工作小組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開會時間：102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開會地點：人文館三樓會議室（J304） 

主    席：劉院長榮義                                        記錄：羽希‧哈魯斯 

出    席：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主管撥空出席與會，共為院務奉獻心力。 

 

貮貮貮貮、、、、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略 

參參參參、、、、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請討論「102 年度學分學程」評鑑案。 

    說明： 

1、檢附102年 5月 27日「102年度學分學程評鑑研習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P1-2】。 

2、依據 102 年 5 月 30 日教務處通知，應於 6 月 10 日前推薦校內外專家學者及產學

代表 4~6 名評鑑委員，其他相關辦理內容詳如【附件 P3-4】。 

3、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學分學程評鑑資料表【附件 P5】。 

4、檢附國立嘉義大學 102 年度學分學程評鑑審查表【附件 P6】。 

5、檢附本院各為學程資料，文化觀光微學程【附件 P7-10】； 

   藝術管理微學程【附件 P11-12】；華語文教學微學程【附件 P13-14】； 

   文化創意產業微學程【附件 P15-16】。 

6、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學程設置準則【附件 P17-18】。 

7、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學分學程評鑑要點【附件 P19】。 

8、檢附學分學程 99~101 學年度修讀人數統計表(102.4.23 統計)【附件 P20】。 

9、檢附學分學程 94~100 學年度核發證明書人數統計表【附件 P21】。 

    決議：藝術管理微學程及文化創意產業微學程，請視覺藝術系經會議審議是否繼續開 

          課，若同意開課則該 2 微學程改由視覺藝術系承辦；文化觀光微學程改由史地系 

          承辦；華語文教學微學程則不改。 

          請上述承辦單位於 6 月 7 日(五)下班前，各微學程推薦 2 位評鑑委員名單回傳院 

          辦。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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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 時 30 分 


